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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檢討中學教學語言及中一派位機制》諮詢文件  

致立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意見書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  

2005 年 3 月 14 日  
 

【引言】  
1. 本文件為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對《檢討中學教學語言及中一派位機制》諮詢
文件所提出的政策建議，向立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提交的意見書。  

 
【中學教學語言政策】  
2. 按「學習需要」選用教學語言：母語教學和學好英語都非常重要，母語是學習
的最佳語言，與學好英語並不矛盾，最重要的是，選用教學上的語言工具，當

以學習效能，也就是以「學習需要」為大前提。眾所週知，母語教學可使學習

最有效能。就此，教學語言政策，須訂明應按「學習需要」選用教學語言，真

正以學生利益為首要原則。此外，若要以英語作教學語言，理應以學校為單位，

盡量為學生製造一個沉浸環境，讓學生習慣使用英語，這才算因應香港社會的

語言環境，和符合語言學習的原則。不以學校為單位來選用英語作教學語言，

包括「某些科目」或「某些班別」，不但失去沉浸環境的意義，也會在校內造成

種種混亂，易使學生中英夾雜，違反教學原則。況且，若一校之內部份學生用

英語學習，部分則用中文學習，勢將學生做成不良標籤，初中學生正經歷塑造

自我形象的階段，任何不當標籤都極不適宜。  
 
3. 中中額外資源：諮詢文件建議政府「探討增加中中額外資源的靈活性，讓中中
選擇以現金津貼取代部分或全部額外的教師職位」 (文件第 3.55 項 )。本會對此
表示關注。當局向學校提供額外支援教師的原意，乃藉此強大學校的英語教學

團隊，提高學生的英語能力，沒有編制、缺乏前景的工作，不利於吸納人才。

就此，本會促請當局向中中英語支援教師提供穩定而具專業發展空間的編制，

反對現金津貼的形式。  
 
4. 觸動師訓資格：長期以來，在學位和非學位教師的師資培訓中，以至前教育署
及教統局，也有開設以英語為教學語言的職前或在職師訓課程，但諮詢文件在

提到對教師的語文能力要求時，遺漏承認這些師訓資格，就此，本會質疑，已

獲師訓機構認可的相關師訓資格，何以在政策建議中不被承認？本會特別要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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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前教育署和現教統局在過去多年來，一直均有開設使用英語教學的課程，

供在職學科教師進修，但這些課程完全在諮詢文件中不被提及，令人憂慮，政

府是否再次否定教師已有的各種培訓和資歷，本會促請政府澄清，所有相關的，

由各大院校或政府開辦的，職前或在職的教師課程的地位。  
 
5. 明確考慮要求：現職教師隊伍中，不少是負笈國外，學成回歸投身教育的海外
大學畢業生，他們在國外生活的語言，主要就是英語；他們投考國外大學時，

必已達到相當的英語水平；在大學修業時，多已達到學術研習的英語水平。這

些水平，一般而言，均已超越諮詢文件所列的中學會考英語 C 級或以上，問題
是，鑑定這些水平的機制，名目繁多，諮詢文件中雖有「等同學歷」的說法，

但由於師資認受政策混亂，回歸以來就曾有過多次不予承認的事例，當局應考

慮到上述的海外資歷的現實，予以清晰說明，例如目前已獲承認的，以英語為

主要授課語言的國外大學學歷，理應也同樣承認為「等同學歷」或以上。  
 

【中一派位機制】  
6. 反對製造惡性競爭：教育當存在良性競爭，但應是專業基礎上良性競爭，而非
透過派位機制製造惡性的、反教育的競爭。本會認為，長遠而言，當局應實施

無分等級的，以就近入學為原則的隨機派位機制，避免學童承受不必要的升學

壓力。就此，本會促請當局為落實教統局於 2000 年 9 月發表的《香港教育制度
改革建議》所提出的「沒有派位組別，不設調整機制」之理念定立明確的執行

時間表、執行條件，以及實現有關條件的相應措施，別讓有關理念仍為空談。  
 
7. 研究如何改善學生能力差異：學生能力差異過大，影響教學效能，有關問題，
需要相當時間和資源始能解決，這個問題，對家長選校、學生派位的風險影響

至大。就此，本會促請當局盡快進行研究，並就此制定具體措施，改善學生及

學校之間的差異，真正落實諮詢文件第 6.2 段所言「讓學校和教師鞏固經驗，以
確保教學效能，同時著力提升整體學校教育的質素，拉近小學的差異」的長遠

展望。  
 
8. 減低升中的風險：近年，當局一手建校、一手殺校的政策，以及上述學生及學
校差異過大的等級分流現象，為升中派位的過程製造惡性競爭的背景，升中學

生為此承受過大風險，這絕對不利教育。就此，本會促請當局從速採取措施，

紓緩因縮班、殺校及學校間標籤等種種原因而導致的惡性競爭，減低學生於升

中過程中所承受的風險及壓力，以及由此對學習和成長所造成的不良影響。  
(完 ) 


